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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

600655

公司简称：豫园股份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豫园股份 600655 豫园商城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蒋伟 周梧栋

电话 021-23029999 021-23029999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复兴东路2号 中国上海复兴东路2号

电子信箱 obd@yuyuantm.com.cn obd@yuyuantm.com.cn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6,193,332,023.06 24,115,687,212.92 8.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1,005,209,028.16 11,084,749,740.62 -0.7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7,873,539.45 913,923,984.69 -98.04

营业收入 9,889,736,749.76 9,185,424,609.98 7.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72,531,635.84 328,325,112.63 1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4,526,478.51 257,731,167.69 -16.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347 3.029 增加0.3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9 0.228 13.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9 0.228 13.60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7,26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17.24 247,745,078 0 无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9.21 132,420,209 0 无

上海豫园(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67 95,808,678 0 无

上海豫园商场 国有法人 3.00 43,064,165 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57 36,990,800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国有法人 1.94 27,896,828 0 无

上海南房（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4 26,470,020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三组合 国有法人 1.68 24,204,016 0 无

上海市黄浦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海市黄浦区集体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

国有法人 1.58 22,764,487 0 无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5 19,417,763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截止2018年6月30日，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

司9.21%股份， 通过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7.24%股

份，合计持有公司26.45%股份。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上

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2.上海豫园(集团)有限公司

所持的股份中, 其中73,700,365股为黄浦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授权上海豫园(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管理。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2012年上海豫

园旅游商城股

份有限公司公

司债券 （第一

期）

12豫园01 122263

2013年 6月 17

日

2018年 6月 17

日

500,000,000 5.2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56.90 52.76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3.31 3.50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8.90亿元，同比增加7.67%；利润总额4.69亿元，同比增加15.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73亿元，同比增加13.46%。

2018上半年公司主要开展了如下重点工作：

（一）重组成功战略升级

豫园股份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正式通过中国证监会审批， 本次重组新增股份已于2018�年7月11日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获得成功。 重组

完成后，豫园股份将打造成为快乐时尚产业旗舰平台，持续构建“快乐时尚产业+线下时尚地标+线上快

乐时尚家庭入口”的“1+1+1”发展战略，依托中华文化传统经典时尚演绎为内核的优势产业集群，形成

服务新兴中产阶级家庭消费者的智能C2M生态系统。

（二）快乐时尚产业集群升级

（1）产业内容增量提质

黄金珠宝集团上半年完成了新一轮战略规划修订，在未来三年，致力于打造成为珠宝时尚产业集团。

老庙黄金通过深入挖掘中国传统五运文化、围绕好运文化，升级产品结构，开拓具有新中式美学产品体

系，同时着手对产品、门店渠道进行升级改造，实现黄金产业的运营模式向珠宝时尚产业运营模式转变。

餐饮集团旗下绿波廊、南翔馒头店、上海老饭店等多个品牌的战略升级，明确品牌内涵、产品定位、门

店形象提升，并在豫园商圈的升级改造中积极打造多个品牌的旗舰店形象店。 位于豫园商城核心位置的

南翔馒头店旗舰店将在今年秋天完成改造，在延续百年好味的同时，深挖百年老店餐饮文化，将推出家庭

手作体验等互动项目。

（2）产业产品迭代进化

商贸公司上半年加大自有产品创新开发力度，通过门店与工厂有效联动，在原有产品的基础上迭代

进化，陆续推出新款药梨膏盒装，玉兰花、牡丹花梨膏糖和茴香豆系列产品上柜，完成10余款新品上柜，获

得了较好的市场反馈。

童涵春堂聚焦家庭客户养生体验营销，拓展便携类、方便类药食同源健康养生特色产品系列，新开发

童涵春堂品牌的保健养生类、精制饮片类、健康食品类等一批新品，提升用户体验。

房产公司在上半年对金山澜庭项目一期的绿化、共用部位进行了升级和完善，夯实了澜庭项目作为

区域标杆作品的硬件基础。 同时，对二期项目的设计规划进行了大规模、颠覆性的全面升级，更舒适的一

梯一户、车辆直接入地下车库等高配设计，使得产品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3）产业模式融合创新

经过了25年的打磨与探索，豫园灯会已经积累了丰厚的经验，随着文化复兴、消费升级时代的到来，

这种场景化、互动式、体验式的商业模式成为趋势，2019年豫园灯会的筹备业已启动，此次灯会将在豫园

原有成果的基础上尝试灯组设计和运营方式的创新，使其成长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商业模式，探索工作

正在推进。

童涵春堂围绕C2M战略目标，推进与线上小鹿医馆合作，实现线上咨询问诊核心入口引流，线下提供

名优品牌产品服务，实现O2O对接，以创新科技赋能，整合精准营销。 促进产业融合、探索线上线下联动。

（4）投资驱动补强产业集群

上半年公司启动了收购苏州松鹤楼的相关工作。 将苏州极具中华传统文化DNA的品牌引入，是公司

在文化餐饮、文化商业领域的最新拓展，补强现有旗下老字号品牌，夯实中华传统文化品牌产业集群的基

础。

（三）快乐时尚地标改造更新

（1）地标空间改造有序推进

上半年，豫园商圈一期改造有序推进，在物理空间上提升“豫园故里” 、重塑“豫园漫步” 、打造“空中

豫园” 三大主题。 九狮楼及铁画轩区域已明确该区域餐饮品牌主题定位———上海咪道，通过引进上海老

字号品牌打造老上海传统美食街区。 明确了文昌北、文昌南区域主题定位。 文昌北区将整合民间艺人资

源、结合手作体验，打造“银杏树下的守艺人” 主题区，文昌南区结合与之相关的“科举文运” 、“城隍祈

福” 、“文房雅事” 三大文化传统，打造一条集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意业态相结合的全新街区。

（2）快乐地标场景持续升级

2018年豫园新春民俗艺术灯会在春节期间为上海市民、外地乃至全世界的游客献上了中华传统文化

的饕餮盛宴。期间累计接待观灯游客约561万人次，在沪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令人振奋的观灯热潮。此

次灯会无论是立意高度还是表现形式，无论是灯组制作技艺精良还是高科技技术融合，无论是媒体宣传

力度还是社会各界反响，都达到了豫园灯会历年之最，做到了安全、成功、精彩、难忘！

“上海的年味———百年小校场年画复兴展” 、“春游园 匠心茶” 、端午文化节活动等广场活动用产业

集群的组合拳丰富了商圈的场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提升了豫园商圈这一上海城市文化地

标的快乐体验。

（四）线上快乐时尚家庭入口日渐丰满

上半年，公司成立了C2M及科技创新办公室，结合战略规划及业务现状完成豫园股份的C2M战略设

计并制定可落地的实施策略。 截至6月底，推进并完成了老庙黄金、豫园餐饮和童涵春堂3大业务板块的

CRM系统。 整合商圈会员入口，将商圈会员招募和营销活动整合到统一平台；商圈活动，商户营销，商圈

服务功能等统一汇聚为会员招募入口。同时，通过C2M平台的资源嫁接，上半年促成了童涵春堂与小鹿医

馆战略合作；盱眙龙虾节与餐饮商贸合作的盱眙国际龙虾节走进豫园商城暨“豫园夏日纪” 活动成功举

办。

另外， 公司参投的具有东方生活美学的电商东家-守艺人于上半年在豫园商圈内开出东家首家线下

实体店，实现线上线下彼此赋能。

（五）管理效能持续优化

（1）队伍梯队打造

为适应公司战略落地的需求，公司人力资源中心进一步加大招聘力度，上半年通过社会招聘引入众

多关键岗位员工，招收一批知名高校应届生毕业生，在此基础上新增面对在校优秀学生的暑期实习生计

划，首批遴选30名各大高校优秀学生加入，通过实习考察旨在发现并提前锁定明年毕业的优秀毕业生，完

善公司人才梯队，为公司发展、战略落地提供强有力的人才队伍保障。

（2）智能平台建设提效能

上半年，公司在原有OA系统平台基础上，在豫园全面推动管控流程线上化，有效提升办公效率和管

控能力。新一代资金系统上线后初步形成了豫园股份全流程全周期的资金管控平台；豫园HR系统一期建

设正在落地，系统将人力资源工作聚焦到更高价值的人力资源规划、招聘、激励和绩效管理的体系化建设

中，进一步提高了公司人力资源管理水平。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

600655

证券简称：豫园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8-062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通知及议案材料于2018年8月13日发出，会议于2018年8月23日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徐晓亮主持，会议应参加董事8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8人。 会议的召开、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经表决审议并

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

年度报告》以及摘要。

二、 《关于继续对公司短期闲置资金进行综合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

对公司短期闲置资金进行综合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65）。

三、 《关于公司与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议案》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事前认可，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该议案。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徐晓亮、龚平、汪群斌回避表决，该议案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上

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66）

四、 《关于公司2018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徐晓亮、龚平、汪群斌回避表决，该议案通过。

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

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67）

五、 《关于对招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管理层2017年度奖励的议案》

招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金矿业）为香港上市公司（代码：1818HK）。 上海豫园旅游商

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持有招金矿业7.632亿股，股权占比23.6967％。多年来随着招

金矿业经营能力的不断提高，给本公司的投资收益已成为公司利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招金矿业的实际情况，为提高招金矿业经营管理层的工作积极性。从2008年度起，经本公司董事

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对招金矿业经营管理层历年的优良经营业绩给予了奖励。 此举调动了招金矿业

经营管理层的工作积极性。 截止2017年12月底，本公司共获得投资收益22.44亿元，收到现金分红8.16亿

元（尚不包括招金矿业2017年度的分红）。

公司历年获得收益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元

投资收益 红利(反映当年会计年度的红利）

2017年度 122,859,794.31 30,528,000.00

2016年度 61,827,279.92 30,528,000.00

2015年度 79,703,744.78 38,160,000.00

2014年度 120,919,429.80 76,320,000.00

2013年度 185,982,179.01 183,168,000.00

2012年度 504,101,692.72 160,272,000.00

2011年度 435,281,150.57 114,480,000.00

2010年度 314,144,931.73 83,952,000.00

2009年度 193,583,604.03 36,951,600.00

2008年度 75,477,285.03 27,825,000.00

2007年度 57,403,280.60 16,695,000.00

2006年度 56,159,037.11 12,124,311.51

2005年度 29,756,849.88 5,295,547.78

2004年度 7,102,765.85

合计 2,244,303,025.34 816,299,459.29

注：上表之当年会计年度红利实为上年度递延发生的应计红利。

根据对招金矿业2017年度净利润、自产金的产量、成品金克金综合成本、新增黄金资源量、市值管理、

年平均黄金销售价格以及安全环保相关目标等相关指标的考核，参照以前年度奖励金额比例，拟根据考

评结果对招金矿业管理层给予457.92万元的奖励。

奖励范围：招金矿业董事长、总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被董事长、总裁确定的特殊贡献人员。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事前认可，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该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如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同时授权公司相关

部门，具体落实实施该奖励事项。

六、 《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

估计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68）

七、 《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照公司债券发行的资格和条件，结合自身实际经营情况，认为公

司提出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符合现行有关规定的要求，具备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条件。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为调整公司债务结构、 偿还公司债务以及补充流动资金等的资金需求， 公司拟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45】亿元（含【45】亿元）的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公司债券” ）。 公司董事对该项议案进行逐项表

决如下：

1.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

本次公司债券规模不超过人民币【45】亿元（含【45】亿元），且本次发行后累计公司债券余额不超

过发行前公司最近一期末净资产额的百分之四十。具体发行规模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董

事会授权人士在上述前述范围内确定。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公开发行的方式，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 ）核准后

可以一期或分期形式发行。具体发行方式的安排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相

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公司债券的期限及品种

本次公司债券期限不超过【7】年（含【7】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为多种期限的混合品

种。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规模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相关规定及

市场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公司债券的票面金额、发行价格和票面利率

本次公司债券面值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本次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将根据市场询价结果，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与

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询价结果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途包括但不限于调整公司债务结构、偿还公司债务及补充流动资金。 具体

募集资金用途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公司债务结构

确定。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6.�担保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的担保方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

况确定。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7.�本次公司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

公司承诺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本次公司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要求采取相应偿债保障措施，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相关措施

的一切事宜。 偿债保障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①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②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③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④ 公司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8、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对象

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对象为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9、本次公司债券的上市安排

在满足上市条件的前提下，本次公司债券将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后根据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办理本次公司债券上市

交易事宜。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0、决议的有效期

除第5项（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途）和第7项（本次公司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在本次公司债券

存续期间持续有效外，关于本次发行债券的决议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中国证监会核

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届满24个月之内有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发行预案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69）

九、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相关事宜的

议案》

同意董事会拟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的人士（包括公司经营管理班子），全权

办理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有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确定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方

案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本次公司债券的具体发行规模、发行方式、债券期限、具体募集资金用途、债

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发行时机、评级安排、还本付息的期限及方式、是否设置回售条款或赎回条款、是否

提供担保及担保方式以及其他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相关的一切事宜。

2、决定及聘请参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中介机构、承销商及债券受托管理人。

3、负责具体实施和执行本次公司债券发行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批准、签署及修改与本次公司债券有

关的法律文件，并进行适当的信息披露。

4、如国家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规定必须由公司股东大会重新决定的事项外，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如有）对本次公司债券发行

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作适当调整或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开展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工作。

5、负责办理与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及交易流通有关的事宜。

6、采取所有必要的行动，决定或办理其他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相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7、以上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为满足经营管理需要，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对《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 ）中相关条款作修订。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70）

十一、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和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同意公司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全文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 《关于修订〈总裁班子议事规则〉的议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和

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同意公司修订 《总裁班子议事规则》， 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十三、 《关于召开2018年第三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的议案》

根据有关规定，本次董事会审议的有关议案尚需递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决定召开2018年第

三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8年第三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的通知》（公告编号：临2018-071）

特此公告。

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书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3.董事会审计与财务委员会决议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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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决议

证券代码：

600655

证券简称：豫园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8-063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8年8月23日

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长金婷主持，监事会全体监事出席了会议，会议作出决议如下：

一、 审议《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三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该议案通过。

二、 审议《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表决情况：三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该议案通过。

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估计

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68）。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655

证券简称：豫园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8-064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8

年半年度经营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五号———零售》、《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披露

工作的通知》要求，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18年上半年度公司分行

业、分地区营业收入及主要营业网点情况披露如下：

一、 本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

黄金珠宝 8,709,268,958.57 8,062,099,395.45 7.43 7.32 8.00

减少0.58个

百分点

度假村 394,473,283.23 65,554,938.43 83.38 55.02 98.72

减少3.66个

百分点

餐饮 270,627,919.52 93,578,948.93 65.42 -9.02 -4.70

减少1.57个

百分点

医药 169,702,520.47 133,825,046.69 21.14 -31.65 -36.78

增加6.41个

百分点

商业租赁 104,699,200.24 8,660,122.35 91.73 -4.25 -5.92

增加0.15个

百分点

房产 101,550,041.75 38,676,238.82 61.91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食品、 百货及

工艺品销售

79,169,430.67 51,815,166.55 34.55 -12.55 -14.83

增加1.75个

百分点

管理服务 60,245,395.31 26,907,898.11 55.34 -14.12 0.62

减少6.54个

百分点

其他说明：

（1） 公司2017年末完成对日本北海道滑雪度假村原闲置客房的改造， 全新打造了具备5Ψ空间的

4ΨClub� Med星野酒店。 Club� Med星野酒店于2017年12月开业，带来本期度假村业务营业收入、营业

成本及毛利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增长。

（2）受新医改政策实施下，两票制落地的影响，医药批发业务收入及成本较上年同期减少。

二、本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国内

上海 9,463,065,118.65 6.53

四川 197,730,605.10 -28.10

其他 27,955,697.17 8.43

国外

日本 394,473,283.23 55.02

减：合并抵消 193,487,954.39 -23.37

三、公司2018年1-6月营业网点情况

黄金珠宝产业是公司的核心业务，旗下拥有“老庙黄金”和“亚一珠宝”两大品牌。 在经营方式上，公

司采用直营、加盟、经销三种模式拓展连锁网络。 截止2017年末，豫园黄金珠宝连锁网点达到1953家，其

中196个直营网点，1757家加盟店和经销网点。 2018年上半年度，公司继续扩大豫园黄金珠宝连锁网点规

模，并根据区域市场情况对经营网点进行调整。 截止2018年6月末，豫园黄金珠宝连锁网点达到1974家，

其中199个直营网点，1775家加盟店和经销网点。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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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对公司短期闲置资金进行

综合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更好地发挥资金效益，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13亿元的金额对公司短期资金进行综合管理。 公司短期闲置资金投资的品种仅限于货币基金、银行保本

型理财产品，授权期限为自该次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的一年。 详见公司于2013年8月26日刊登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上海豫园旅游

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13-029)和《上海豫园旅游商

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公司短期闲置资金进行综合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3-030)。

2014年8月、2015年7月，分别鉴于上次的授权期限即将到期，为进一步利用短期闲置资金提高收益，

在保证资金安全且满足实际经营需要的前提下，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继续授权公司总裁班子以峰值不超过13亿元的金额对短期资金进行综合管

理，授权期限为自该次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的一年。 具体经营管理，由董事会授权总裁班子决定和实施。 详

见公司于2014年8月23日、2015年7月3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 《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14-020)、《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对公司短期闲置资金进

行综合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4-02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60)和《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对公司短期闲置

资金进行综合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61)。

2016年7月，鉴于上次的授权期限即将到期，为进一步利用短期闲置资金提高收益，经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在保证资金安全且满足实际经营需要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继续授权公司

总裁班子以峰值不超过13亿元的金额对短期资金进行综合管理：1.授权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之

日起至2017年8月31日；2.根据市场利率的情况,结合公司自身的经营管理能力和风险控制水平，在保证

资金安全性前提下适当扩大短期闲置资金投资范围，从原有“仅限于货币基金、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扩

大为“仅限于货币基金、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以及银行理财产品” 。 具体经营管理，由董事会授权总裁班

子决定和实施。 详见公司于2016年7月16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

议(通讯方式)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042)和《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对公司短

期闲置资金进行综合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043)。

2017年8月，鉴于上次的授权期限即将到期，为进一步利用短期闲置资金提高收益，在保证资金安全

且满足实际经营需要的前提下，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继续授权公司总

裁班子以峰值不超过13亿元的金额对短期资金进行综合管理，授权期限为自次次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

至2018年8月31日。 具体经营管理，由董事会授权总裁班子决定和实施。 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30日刊登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上

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46)和《上海豫

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对公司短期闲置资金进行综合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7-049)。

鉴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且上次的授权期限即将到期，为进一步利用短期闲置资金提高收益，经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在保证资金安全且满足实际

经营需要的前提下，授权公司总裁班子以峰值不超过20亿元的金额对短期资金进行综合管理:

1.�授权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三年。

2.�授权额度，从原有的“峰值不超过13亿元”调整至“峰值不超过20亿元” 。

具体经营管理，授权总裁班子决定和实施。 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授权条款，合理安排资金结构、管理

闲置资金，在保证资金具有适当的流动性、严格控制各类风险的同时争取较高的收益率。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公司短期闲置资金进行综合管理概述

为了更加合理地安排资金结构、管理闲置资金，在保证资金具有适当的流动性、严格控制各类风险的

同时争取较高的收益率，对公司短期闲置资金进行综合管理。 公司短期闲置资金投资的品种仅限于货币

基金、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以及银行理财产品。

1.�授权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三年。

2.�授权额度：峰值不超过20亿元。

二、资金来源

公司进行综合管理的短期闲置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公司不使用银行信贷资金购买低风险金融产

品。

三、对公司的影响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保障投资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在保证公司日常经营运作等各种资金需求的情

况下，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适度进行短期资金综合管理，购买低风险的金融产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

的正常开展。 购买仅限于货币基金、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以及银行理财产品，能够充分控制风险，通过进

行适度的低风险的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能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资金管理水平。

四、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1）尽管货币基金、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以及银行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

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进行短期资金综合管理的实际

收益不可预期。

（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2、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1）授权公司总裁班子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 公司

财务资金中心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 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

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3）公司财务资金中心必须建立台账对所购买的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

的账务核算工作。

（4）公司投资参与人员负有保密义务，不应将有关信息向任何第三方透露，公司投资参与人员及其

他知情人员不应与公司购买相同的低风险金融产品。

（5）公司将根据实际资金管理情况，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低风险金融产品买卖以及相应的损

益情况。

五、本次事项前十二个月，公司对短期闲置资金进行综合管理，购买低风险金融产品的情况

2017.1.1-2017.12.31 2018.1.1-2018.6.30

累计使用资金（亿

元）

实现收益（万

元）

累计使用资金（亿

元）

实现收益（万

元）

货币基金(已赎回） 6.40 451.50 6.00 315.56

银行理财产品（已赎回） 21.00 937.50 14.00 622.31

小计 27.40 1,389.00 20.00 937.87

货币基金(截止日期仍持有） 3.00 132.99 5.00 497.12

银行理财产品（截止日期仍持有） 4.00 212.02 1.00 10.96

小计 7.00 345.01 6.00 508.08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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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由于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完成，为优

化公司财务管理、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调整与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复星财务公司” ）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的部分条款，并重新签订《金融服务协议》。 (以下简称“本次

交易”或“本次关联交易” )。

●修订的主要条款包括：（1） 重新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 协议期限自2018年9月至2021年8月。

（2）在《金融服务协议》有效期间，本公司可以向复星财务公司申请最高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80亿元人

民币；本公司在复星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每日最高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

●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概述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与复星财

务公司继续签订《金融服务协议》（以下简称“原《金融服务协议》” 或“原协议” ），由复星财务公司为

豫园股份（包括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存款服务、授信服务、结算服务以及其他金融服务，原协议

期限自2018年7月1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在原《金融服务协议》有效期间，本公司可以向复星财务公司

申请最高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 本公司在复星财务公司的年平均日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6

亿元人民币。 由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为优化公司财务管理、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调整原

协议并重新签订《金融服务协议》。 协议期限自2018年9月至2021年8月。 在《金融服务协议》有效期间，

本公司可以向复星财务公司申请最高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80亿元人民币；本公司在复星财务公司的存款

余额每日最高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关联交易” )

（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由于复星财务公司、本公司与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集团” ）为关联公

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证所《上市规则》” ）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本

公司的关联交易。董事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徐晓亮先生、龚平先生、汪群斌先生回避表决，董

事会其余五名董事（包括三名独立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蒋义宏先生、王鸿祥先生、

李海歌女士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和事前认可书。公司董事会审计与财务委员会对本关联交易形

成了书面审核意见。 意见如下：

（1）财务公司受中国银监会及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在获准范围内，按其运营要求提供服务；客户仅

限于成员单位。 因此，财务公司风险相对可控。

（2）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存款、授信、结算及其他金融服务时，收费标准均等同于或优于国内各商业

银行向公司提供同种类的金融服务，且不逊于财务公司向其他成员单位提供的同类服务。

（3）本次交易有利于优化本公司财务管理、增加融资渠道、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和

融资风险。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影响公司的

独立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董事会表决时，与关联方有利害关系的董事已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交易定价

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

该议案的投票权。

（三）前次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根据原《金融服务协议》，在2017年7月1日起至2018年6月30日有效期间，本公司可以向复星财务公

司申请最高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本公司在复星财务公司的年平均日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

6亿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前次预计金额 前次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在复星财务公司

存款

复星财务公司

年平均日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6

亿元人民币

年平均日存款余额最高不

超过6亿元人民币

未发生差异

在复星财务公司

贷款

复星财务公司 最高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 最高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 未发生差异

（四）本次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在复星财务公司存款 复星财务公司 存款余额每日最高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

在复星财务公司贷款 复星财务公司 最高不超过80亿元人民币

二、关联方介绍

企业名称：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1年07月07日

住所： 上海市普陀区江宁路1158号1602A、B、C室、1603A室

法定代表人：张厚林。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

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成员单

位的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

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有价证券投资（固定收

益类）。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00万元，其中：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占比66%；上海复星医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占比20%的股权；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占比9%的股权，本公司占比5%。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复星财务公司的总资产为人民币988,431.02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195,

065.13万元，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793,365.89万元；2017年度， 复星财务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28,

043.17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17,033.06万元。 (经审计)

三、《金融服务协议》的主要内容及条款

（一）合作原则

1、复星财务公司为豫园股份（包括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非排他的金融服务。

2、 本公司有权在衡量市场价格和各方面条件的前提下， 结合自身利益并基于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

下，自主决定是否接受复星财务公司提供的金融服务，以及在服务期限届满后是否继续保持与财务公司

的金融服务关系，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其他金融服务机构提供相关的金融服务。

（二）金融服务内容

1、存款服务

（1）复星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存款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活期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协定存款）。

（2）本公司于复星财务公司存款的利率参照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厘定，且不低于国

内各商业银行提供同期同档次存款所定的平均利率；同时，不低于复星财务公司向其他成员单位提供的

同期同档次存款所定的利率，以较高者为准。

（3）本公司在复星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每日最高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

2、授信服务

（1）复星财务公司为本公司提供综合授信业务（包括但不限于贷款、票据、贴现、担保、债券投资及

其他形式的资金融通）。

（2）在《金融服务协议》有效期间，本公司可以向复星财务公司申请最高不超过80亿元人民币的综

合授信额度。

（3） 复星财务公司向本公司提供贷款的利率由双方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届时颁布的利率及现行市况

协商厘定，且贷款利率不高于国内金融机构同品种、同期、同档次贷款之利率。其中，房地产类贷款不高于

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市场利率。

3、结算服务

（1）复星财务公司根据本公司指令为本公司提供付款或收款的结算服务，以及与结算服务相关的辅

助业务。

（2）复星财务公司为本公司提供上述结算服务，结算费用按双方约定的收费标准执行，收取的费用

应不高于国内金融机构提供的同类服务费标准；同时，亦不高于复星财务公司向其他成员单位提供同类

业务的收费水平，以较低者为准。 复星财务公司承诺给予本公司结算费用优惠。

4、其他金融服务

（1）复星财务公司在中国银监会批准的经营范围内为本公司提供其他金融服务。

（2）除存款和贷款外的其他各项金融服务，复星财务公司承诺收费标准应不高于国内其他金融机构

同等业务的费用水平；同时，不高于复星财务公司与其他成员单位开展同类业务的收费水平，以较低者为

准。

（三）协议期限

本协议由双方各自履行必要的审批、授权程序且签署后生效，期限自2018年9月至2021年8月，有效

期三年。

四、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除披露从当年

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外，还应披露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上市公

司与同一关联人发生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情况。 经核查，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与上述同一关联人或与不

同关联人下属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一）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其他关联交易情况

本公司下属企业因日常经营需要，与复星高科下属企业发生日常性的关联交易，双方根据业务需要

订立购销协议和租赁协议，交易价格将以市场价格为依据。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董事会批准了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8年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 详见本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

司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编号：临2018－022）。

鉴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 公司对本次重组标的资产自重组股权交割日 （即2018年7月11

日）至2018年年末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公司2018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详见本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上海豫

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公告》编号：临2018－067）。

（二）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于2018年5月1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核发的《关于核准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向浙江复兴商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8】803号），内容详见2018年5月12日发布的《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临时公告2018-043）。

截至2018年7月4日，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的标的资产，即上海星泓、闵祥地产等24家公司的全部或部

分股权以及新元房产100%股权，已过户至上市公司，并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具体内容详见2018

年7月4日发布的《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资产交割完成

公告》（临时公告2018-053）。

根据中登公司于2018年7月11日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中登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送达的证券

变更登记数据和相关资料，已完成证券变更登记。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下非公开发行新股

数量为2,439,161,888股；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3,876,483,864股，具体内容

详见2018年7月12日发布的《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结果暨股

份变动的公告》（临时公告2018-055）。

（三）租赁复兴东路2号商务楼部分楼层用于公司办公的关联交易情况

2017年6月，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调整提升豫园商圈商业运营绩效租

赁复兴东路2号商务楼部分楼层用于公司办公的关联交易议案》，并公告了《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为调整提升豫园商圈商业运营绩效租赁复兴东路2号商务楼部分楼层用于公司办公的关联交易

公告》（临时公告2017-039）。 鉴于上述关联交易涉及的租赁合同于2018年3月31日到期,经公司总裁班

子同意,公司延续租赁期限至2018年6月30日并签署相关租赁合同。

（四）为豫园商城内圈物业、金豫兰庭项目提供物业服务的关联交易情况

2017年，分别经公司总裁办公会议决议，同意由上海高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处于上海豫园商

城内圈的物业提供物业咨询服务、为公司的金豫兰庭项目提供物业服务。交易价格将以市场价格为依据。

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

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以上关联交易在公司总裁班子的权限范围内。

（五）投资参股AHAVA股权项目的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浙江复逸化妆品

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议案》，公司出资1亿元人民币，通过增资浙江复逸持有其15.28%的股权，进而间接

持有以色列化妆品品牌公司AHAVA的股权。 详见本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上

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参股AHAVA股权项目的关联交易公告》（临时公告

2018-031）。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复星财务公司受中国银监会及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在获准范围内，按其运营要求提供服务；客户

仅限于成员单位。 因此，财务公司风险相对可控。

2、复星财务公司为本公司提供存款、授信、结算及其他金融服务时，收费标准均等同于或优于国内各

商业银行向公司提供同种类的金融服务，且不逊于财务公司向其他成员单位提供的同类服务。

3、本次交易有利于优化本公司财务管理、增加融资渠道、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和融

资风险。 本次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亦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六、上网公告附件

1.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书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3.董事会审计与财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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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鉴于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豫园股份” ）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

成，公司对本次重组标的资产自重组股权交割日（即2018年7月11日）至2018年年末的日常关联交易进

行了预计（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日常关联交易” ）。 鉴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已经对重组

前公司资产2018年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审议，因此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也称之为“新增日常关

联交易” 。根据公司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规定，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范围之内，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的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行，交易价格依据市场价格确定，系公司与关联方

正常的日常经营往来，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一、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情况

鉴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 公司对本次重组标的资产自重组股权交割日 （即2018年7月11

日）至2018年年末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公司2018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议案》，在董事会议案审议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都回避了表决。 公司的

独立董事事前审核了日常关联交易议案，并签署了《事前认可书》，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审计与财务委

员会形成决议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根据公司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规定，重组标的资产自重组股权交割日（即2018年7月11日）至

2018年年末的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重组标的资产自重组股权交割日（即2018年7月11日）至2018年年末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情况

根据近年来本次重组标的资产日常关联交易的开展情况，结合标的资产业务发展需要，对标的资产

于重组股权交割日（即2018年7月11日）至2018年年末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如下：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重组标的资产自重组股权交割日

至2018年年末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发生金额（元）

内容

接受劳务

上海策源置业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

子公司、分公司

20,000,000.00 销售代理服务

上海高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及其下属子公司、分公司

27,000,000.00 物业管理服务

复地（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及其下属子公司

32,000,000.00 商业咨询服务

小计 79,000,000.00

房屋出租

酷怡国际旅行社（上海）有限公司 410,000.00 房屋租赁

上海复地新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70,000.00 房屋租赁

上海复远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220,000.00 房屋租赁

上海松亭复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70,000.00 房屋租赁

上海樱花置业有限公司 740,000.00 房屋租赁

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10,000.00 房屋租赁

小计 2,920,000.00

存款利息收入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3,00,000.00 存款利息收入

贷款利息支出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39,00,000.00 贷款利息支出

合计 133,920,000.00

二、关联关系和关联方介绍

1、 关联关系：

关联方名称 关联方与本公司关系

上海策源置业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郭广昌控制的企业

上海高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郭广昌控制的企业

复地（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郭广昌控制的企业

酷怡国际旅行社（上海）有限公司 郭广昌施加重要影响的其他企业

上海复地新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郭广昌控制的企业

上海复远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郭广昌控制的企业

上海松亭复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郭广昌控制的企业

上海樱花置业有限公司 郭广昌控制的企业

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郭广昌控制的企业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参股企业（郭广昌控制的企业）

2、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

1）上海策源置业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静安区万航渡路623弄1号中行别业

法定代表人：王基平

注册资本：9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房地产经纪,房地产营销策划,咨询服务,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

务),设计、制作、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上海高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市环镇南路858弄12号楼4楼

法定代表人：倪旭升

注册资本：12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为：物业管理、物业咨询；停车场、库服务；会展服务；房地产经纪；企业管理咨询（除经纪）；

资产管理；酒店管理（除餐饮）；楼宇清洁服务；绿化养护；城市垃圾清运服务；普通管道安装及维修；室内

外装潢及设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复地（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二路600号BFC�外滩金融中心S1幢10楼

法定代表人：王基平

注册资本： 2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物业管理,投资管理、咨询,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

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实业投资,市场营销策划,展览展示服务,会务服务,日用

百货、文化用品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酷怡国际旅行社（上海）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复兴东路2号8楼

法定代表人：钱建农

注册资本：85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为：旅行社业务（详见许可证），旅游信息咨询，会展服务和展览展示服务，票务代理，商务

信息咨询，酒店管理，市场营销策划，文化艺术交流策划，设计、发布、制作、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工艺品

（除文物）、玩具、服装批发、进出口、零售（限区外分支机构经营）、佣金代理（拍卖除外）、网上零售（大

宗商品除外）及其相关配套服务,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经营类电子商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上海复地新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复兴东路2号6楼

法定代表人：王基平

注册资本：10943.6663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咨询，营养健康咨询服务（不得从事诊疗活动、心理咨询），市场营销

策划，会务服务，物业管理，家政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上海复远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复兴东路2号7楼

法定代表人：周解伟

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为：建设工程监理服务，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建设工程招标代理，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技

术、网络工程、节能技术、建筑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法律咨询，财务咨

询，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上海松亭复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复兴东路2号6楼

法定代表人：王基平

注册资本：3591.58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8）上海樱花置业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复兴东路2号6-7楼

法定代表人：王基平

注册资本：11150万美元

经营范围为：在上海市长宁区新泾镇339街坊1/1丘、新泾镇337街坊2/1丘地块内从事商品住宅的开

发、经营、租赁，提供物业管理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复兴东路2号5楼

法定代表人：王基平

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房地产投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10）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江宁路1158号1902室

法定代表人：张厚林。

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00�万元

其中：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占比66%；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占比20%的

股权；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占比9%的股权，本公司占比5%。

财务公司的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

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

款及成员单位的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

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有价证券

投资（固定收益类）。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行，交易价格依据合约签署时的市场价格确定，不存在损害

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

1.销售代理业务

公司在上海、武汉、杭州、成都等地均有自建的待售地产项目，为了快速去化，提升品牌形象，公司选

择上海策源置业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分公司（以下简称“策源” ）作为项目销售代理方之一，

签订销售代理合同。策源围绕房地产交易服务的不同资产类别（住宅、商办等）提供覆盖产业链上下游的

产品和服务，主要包括提供市场调研及分析、项目整体策划方案、阶段性推广方案、销售总结及销售计划、

策划执行工作、售后服务等房地产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策源根据实际完成的签约金额确认佣金，所有收

费标准均与市场进行对标，价格公允符合市场定价。

2.物业管理业务

公司与上海高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分公司（以下简称“高地物业” ）签署相关物业服务

合同。 高地物业凭借其多年的优秀管理经验，为公司在上海、南京、宁波、长沙、苏州、天津、成都、合肥、杭

州等地的持有物业和房地产开发项目提供物业管理服务。 主要服务内容包括：房地产物业公用部位的维

护、公共设施设备的运行和维护、公共区域的清洁卫生服务、公共绿化养护、公共秩序维护及其他公共事

务的管理服务。 高地物业根据实际完成的委托物业管理服务确认物业管理费，所有收费标准均与市场进

行对标，价格公允符合市场定价。

3.商业咨询服务业务

公司在杭州、武汉等地均有自持的商业地产项目，为了持续优化项目定位，提高租金收益，提升品牌

形象，公司选择复地（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商业服务顾问，签订顾问服务协议。顾问服务中，通过

提供策划定位、规划及设计委托、工程物业支持、招商代理服务、开业运营管理服务等管理服务提供优化

方案。 咨询服务面积不同的，将收取不同的收费，所有收费标准均与市场进行对标，价格公允符合市场定

价。

4.房屋租赁业务

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的房屋租赁系正常的经营业务。

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复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关联企业签订《租赁服务协议》，上海复星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复星东路2号商务楼部分楼层租赁给关联企业，用于关联企业的办公场所，属于公司

开展业务需要，平均租金为6.36元/平米/天。 租金标准按市场价格结算。

另外，公司向关联企业提供会务场地、会议服务属于偶发性的关联交易。

5.�存贷款业务

公司对闲置资金或部分短时资金需求与复星财务公司有存贷款业务。公司于复星财务公司存款的利

率参照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厘定，且不低于国内商业银行提供同期同档次存款服务

所使用的利率；同时，不低于复星财务公司向其他成员单位提供的同期同档次存款所定的利率，以较高者

为准。 复星财务公司为本公司提供综合授信业务（包括但不限于贷款、贴现、担保及其他形式的资金融

通）。

（二）交易的公允性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故定价公允、合理，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交易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公司业务模式导致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必要且持续，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书

3.�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4.�董事会审计与财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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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

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一、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为了更加公允地反映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公司对部分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方法进行会计估计事项变更。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

更的议案》，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变更日期：2018年7月1日。

（二）变更事项：部分应收款项（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三）会计估计变更原因：

为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本次对相对风险较低的押金、保证金等，按其信

用风险特征从原账龄分析法组合中分离出来，修订了押金、保证金等相关的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计提政

策。

（四）会计估计变更内容：

1、应收款项：

变更前：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账龄分析法、余额百分比法、其他方法）

组合1

合并范围以外的单项金额非重大的应收款项与经单独测试后未

减值的应收款项组合

账龄分析法

组合2 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应收款项组合 其他方法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6个月以内（含，下同） 1% 1%

6个月-1年 5% 5%

1-2年 10% 10%

2-3年 50% 50%

3年以上 100% 100%

组合中，采用其他方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组合名称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组合2 0.00 0.00

公司合并范围内母、子公司之间往来期末余额不计提坏账准备。

如果某项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性与其他各项应收款项存在明显的差别，导致该项应收款项如果按照与

其他各项应收款项同样的方法计提坏账准备，将无法真实地反映其可收回金额的，可对该项应收款项采

用个别认定法计提坏账准备。

变更后：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账龄分析法、余额百分比法、其他方法）

组合1

合并范围以外的单项金额非重大的应收款项与经单独测试后未

减值的应收款项组合

账龄分析法

组合2 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应收款项组合 其他方法

组合3 应收押金、保证金等 个别认定法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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